	               
南投縣政府○○局       公職人員應辦理財產申報職缺異動通報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115年○月○日　　　 填表人：○○○

	現任人員
	局長
	副局長
	秘書
	○○科科長
	會計室主任
	
	

	姓 名
	
	
	
	
	
	
	

	類別
(請打ν)
	新任
	
	新任
	
	新任
	ˇ
	新任
	
	新任
	
	新任
	
	新任
	

	
	代理
	
	代理
	
	代理
	
	代理
	
	代理
	
	代理
	
	代理
	

	
	兼任
	
	兼任
	
	兼任
	
	兼任
	
	兼任
	
	兼任
	
	兼任
	


	到職日
	
	
	
	
	
	
	

	
	自○○局處公所組長主任科長調任
	自○○局處公所組長主任科長調任
	自○○局處公所組長科長調任
	自○○局處公所組長/幹事/科員調任
	自○○國中小/○○局處公所科組長/幹事/科員調任
	
	

	
	

	卸任人員
	局長
	副局長
	秘書
	○○科科長
	會計室主任
	
	

	姓 名
	
	
	
	
	
	
	

	類別
(請打ν)
	卸任
	
	卸任
	
	卸任
	ˇ
	卸任
	
	卸任
	
	卸任
	
	卸任
	

	
	異動
	
	異動
	
	異動
	
	異動
	
	異動
	
	異動
	
	異動
	

	
	解除代理
	
	解除代理
	
	解除代理
	
	解除代理
	
	解除代理
	
	解除代理
	
	解除代理
	

	
	解除兼任
	
	解除兼任
	
	解除兼任
	
	解除兼任
	
	解除兼任
	
	解除兼任
	
	解除兼任
	

	
	退休
	
	退休
	
	退休
	
	退休
	
	退休
	
	退休
	
	退休
	

	卸職日
	
	
	
	
	
	
	

	備註
	調至○○局處公所組長主任科長、留職停薪、退休、長期病假至○年○月○日
	調至○○局處公所組長主任科長、留職停薪、退休、長期病假至○年○月○日
	調至○○局處公所秘書(主秘)、留職停薪、退休、長期病假至○年○月○日
	調至○○局處公所組長主任科長、留職停薪、退休、長期病假至○年○月○日
	自○○國中小/○○局處公所科組長/幹事/科員調任
	
	

	說明：

一、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服務機關(構)或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機關(構)，於各該人員就(到)職、代理、兼任、卸(離)職或解除代理後，應即將其原因及時間，通知該管受理申報機關(構)。」

二、應申報財產職務：
（一）環保局：局長、副局長、秘書、各科科長、會計室主任。
 (二) 文化局：局長、副局長、行政科科長、會計室主任。
 (三) 原民局：局長、副局長、總務科科長、建設科科長、會計室主任。
三、申報類別及到（離）職日：請確實判認勾選類別及填寫實際到(離)職日期。
四、本表由人事單位填製後以電子郵件傳送本府政風處財產申報科信箱(sun2441@nantou.gov.tw)，以利應申報財產人員之掌握，俾憑辦理財產申報資料更新維護。

五、所通報之對象（除『異動類別』為『異動』者外），人事單位應於派令、代理兼任書函、轉發文件通知書、工作指派一覽表備註欄…等通知文書上，註明就任該職務者，應依法申報財產。
※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3條規定：

1.「公職人員應於就(到)職3個月內申報財產」。

2.「喪失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起2個月內應申報卸(離)職或解除代理當日之財產情形」。
※ 依本法第2條第2項及施行細則第9條第2項規定：

   代理(或兼任)應申報財產之職務滿3個月，即發生申報義務，應於代理(或兼任)滿3個月起之3個月內申報財產。

	人事單位承辦人資料

	姓名
	○○○

	辦公室電話
	(049)○○○○○○#○○○○

	E-Mail
	○○○○○○@○○○○.○○○.○○











